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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 
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 

2 0 2 1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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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 曼 珊 女 士  
陳 瑞 琼 女 士  

大 埔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大 埔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張 順 齡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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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 兆 健 議 員  成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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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 主 席 歡 迎 成 員 出 席 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20 2 1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會 將 上 次 會 議 所 抽 查 借 用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舉 辦 收 費 活 動 的

收 支 表 傳 給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查 閱 。  

 
 

I .  通 過 2 0 2 1 年 6 月 21 日 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2 0 2 1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F M  9 / 2 0 2 1 號 )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會 前 沒 有 收 到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席 上 亦 沒 有 成

員 提 出 修 訂 。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
I I .  大 埔 區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使 用 及 管 理 匯 報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F M  1 0 / 2 0 2 1 號 )  

 
(一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匯 報  

 
4 .  張 潔 沁 女 士 報 告，大 埔 區 內 7 所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於 2 0 2 1 年 6 月 至 7 月

的 使 用 及 管 理 匯 報 已 臚 列 於 文 件 W G F M  1 0 / 2 0 2 1 號 內 ， 供 成 員 參 閱 。  

 
5 .  成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早 前 曾 借 用 廣 福 社 區 會 堂，希 望 舉 行 活 動 當 天 在 會 堂 的 公 共 地 方 張

貼 活 動 單 張 ， 卻 受 到 保 安 人 員 阻 攔 ，並 獲 告 知 需 要 事 先 申 請 ， 但 申

請 表 上 沒 有 “ 申 請 張 貼 宣 傳 單 張 ” 一 欄，詢 問 是 保 安 人 員 誤 解 有 關

條 文 ， 還 是 部 門 不 允 許 在 有 關 地 方 張 貼 宣 傳 單 張 。  

( i i )  在 下 季 舉 行 的 活 動， 場 紙 一 般 會 在 上 季 的 最 後 一 個 月 發 出 ，例 如 在

2 0 2 1 年 1 0 至 1 2 月 舉 行 的 活 動，場 紙 將 於 9 月 中 郵 寄 至 借 用 場 地 的

團 體 ， 過 往 卻 常 在 月 底 才 收 到 場 紙。在 致 電 查 詢 後 得 知 部 分 社 區 中

心 ／ 社 區 會 堂 會 較 早 處 理 借 用 會 堂 的 申 請，而 部 分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

會 堂 則 較 遲 處 理 有 關 申 請， 詢 問 有 關 會 堂 能 否 提 早 寄 出 場 紙， 以 便

相 關 團 體 安 排 在 有 關 場 地 舉 辦 第 一 堂 活 動 。  

 
6 .  張 順 齡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欲 在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宣 傳 活 動，相 關 團 體 可 透 過 信 件 或 電 郵

向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申 請 。 待 大 埔 民 政 處 審 批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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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體 便 可 在 指 定 地 點 作 宣 傳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民 政 處 備 悉 有 關 發 出 活 動 場 紙 的 意 見。不 同 會 堂 的 活 動 申 請 由

不 同 人 員 負 責 處 理， 故 在 處 理 會 堂 活 動 申 請 上 並 沒 有 優 次 之 分。 大

埔 民 政 處 人 員 會 盡 早 向 借 用 會 堂 場 地 的 團 體 發 出 場 紙，以 便 及 早 安

排 有 關 活 動 。  

 
7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(二 )  抽 查 借 用 團 體 所 舉 辦 活 動 的 收 支 表  

 
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成 員 可 參 閱 大 埔 區 內 7 所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2 0 2 1 年 7 月 的

收 費 活 動 表 。 7 月 的 收 費 活 動 共 有 1 7 2 項 ， 按 照 抽 取 全 部 活 動 的 百 分 之 五 的 原

則，是 次 將 會 抽 取 共 9 項 活 動 的 收 支 表。按 照 抽 籤 程 序，他 會 先 抽 出 “ 場 地 ”，

再 抽 出 “ 編 號 ” 。  

 
9 .  主 席 抽 出 以 下 9 項 活 動 作 審 查 對 象 ：  

 
( i )  由 大 埔 元 洲 仔 村 漁 民 代 表 辦 事 處 借 用 太 和 鄰 里 社 區 中 心、逢 星 期 二

舉 行 的 “ 集 體 舞 班 ” 活 動 ；  

( i i )  由 現 代 媽 咪 組 借 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、逢 星 期 三 舉 行 的 “ 和 式 太 極 班 ”

活 動 ；  

( i i i )  由 廣 福 賢 毅 社 借 用 廣 福 社 區 會 堂 、 逢 星 期 三 舉 行 的 “ 集 體 舞 ” 活

動 ；  

( i v )  由 現 代 媽 咪 組 借 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、逢 星 期 二 舉 行 的 “ 雪 蘭 集 體 舞 ”

活 動 ；  

( v )  由 樂 群 義 工 聯 盟 借 用 富 善 社 區 會 堂 、 逢 星 期 四 舉 行 的 “ 陳 式 太 極

拳 ” 活 動 ；  

( v i )  由 區 鎮 濠 議 員 辦 事 處 借 用 富 亨 鄰 里 社 區 中 心、逢 星 期 四 舉 行 的 “ 集

體 舞 班 A” 活 動 ；  

( v i i )  由 區 鎮 樺 議 員 辦 事 處 借 用 大 元 社 區 會 堂 ， 於 2 0 2 1 年 7 月 7 日 及 7
月 1 4 日 舉 行 的 “ 國 際 標 準 舞 班 ” 活 動 ；  

( v i i i )  由 善 翠 樓 互 助 委 員 會 借 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、 逢 星 期 一 舉 行 的 “ 集 體

舞 ” 活 動 ； 以 及  

( i x )  由 仁 愛 堂 賽 馬 會 田 家 炳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借 用 運 頭 塘 鄰 里 社 區

中 心 ， 於 2 0 2 1 年 7 月 3 1 日 舉 行 的 “ 街 跑 少 年 2 0 2 1 夏 日 篇 (攻 防

箭 )”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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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有 成 員 表 示 議 員 辦 事 處 亦 會 借 用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， 但 部 分 議 員 已 經 離

任 ， 詢 問 部 門 會 如 何 處 理 有 關 抽 查 收 支 表 的 事 宜 。  

 
1 1 .  張 順 齡 女 士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得 悉 部 分 議 員 已 經 離 任 ， 會 按 照 既 定 機 制 處

理 有 關 事 宜 ， 要 求 議 員 辦 事 處 提 交 帳 目 報 表 、 相 關 單 據 及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員 詢 問 如 議 員 辦 事 處 最 終 未 能 提 供 有 關 文 件 ， 部 門 會 如 何 處 理 。  

 
1 3 .  張 順 齡 女 士 表 示 ， 如 有 個 別 情 況 出 現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會 諮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

意 見 ， 以 安 排 及 跟 進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員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處 稍 後 可 通 知 成 員 有 關 情 況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將 審 查 上 述 活 動 的 收 支 表 ， 並 在 下 次 會 議 作 出 匯 報

及 供 成 員 傳 閱 。  

 
1 6 .  張 順 齡 女 士 表 示，上 次 會 議 亦 有 抽 出 由 大 埔 社 區 網 絡 於 2 0 2 1 年 4 月 至 6 月

借 用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、 逢 星 期 二 舉 行 的 “ 羽 毛 球 班 ” 活 動 作 審 查 對 象 ， 因 未 能 以

電 話 聯 絡 該 團 體 ， 故 亦 致 函 該 團 體 要 求 提 供 收 據 及 有 關 文 件 ， 至 今 該 團 體 仍 未

提 供 回 覆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聯 絡 該 團 體 ， 以 作 跟 進 ， 現 時 則 未 有 相 關 單 據 及

文 件 供 成 員 參 閱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就 未 能 聯 絡 借 用 團 體 聯 絡 人 的 事 宜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可 繼 續 聯 絡 有

關 團 體 ， 如 有 需 要 可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尋 求 指 示 處 理 事 宜 ， 並 就 有 關 安 排 通 知 成

員 。 他 亦 表 示 ， 上 次 會 議 曾 談 及 在 會 議 上 傳 閱 收 支 表 的 安 排 ， 是 次 會 議 安 排 同

時 傳 閱 2 份 收 據 ， 所 需 時 間 較 短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或 可 安 排 在 會 議 前 盡 早 向 秘 書 處

提 交 有 關 收 據 ， 如 成 員 有 空 便 可 提 早 到 秘 書 處 參 閱 有 關 收 據 。  

 
1 8 .  張 順 齡 女 士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提 早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相 關 文 件 ， 讓 成 員 可 在

是 次 會 議 前 到 秘 書 處 查 閱 文 件 。 有 關 安 排 亦 可 繼 續 試 行 ， 以 助 解 決 會 議 上 文 件

傳 閱 時 間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感 謝 大 埔 民 政 處 的 配 合 ， 希 望 部 門 盡 量 在 會 議 前 2 天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有

關 收 支 表 ， 如 成 員 有 空 可 在 會 議 前 到 秘 書 處 參 閱 文 件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關 由 區 鎮 濠 議 員 辦 事 處 提 供 的 活 動 收 據 ， 收 據 上 未 能 顯 示 活

動 費 用 是 由 哪 個 議 員 辦 事 處 所 收 取 ， 認 為 做 法 不 太 理 想 。 他 認 為 收 據 上 可 刪 去

其 他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名 字 ， 能 較 清 晰 顯 示 收 取 活 動 費 用 的 議 員 辦 事 處 。 他 希 望 成

員 可 成 為 一 個 良 好 的 榜 樣 ， 以 供 其 他 團 體 參 考 有 關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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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意 見 ，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 I I . 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L E D 屏 幕 節 目 播 放 概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F M  11 / 2 0 2 1 號 )  

 
2 2 .  主 席 請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W G F M  11 / 2 0 2 1 號 ， 有 關 截 至 2 0 2 1 年 7 月 大 埔 社 區

中 心 L E D 屏 幕 節 目 播 放 的 概 況 。 他 表 示 有 市 民 曾 提 出 有 關 L E D 屏 幕 的 查 詢 及

投 訴 ， 故 請 大 埔 民 政 處 補 充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2 3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表 示，由 於 有 關 L E D 屏 幕 及 操 作 屏 幕 播 放 內 容 的 電 腦 已 使 用 多

年 ， 會 因 天 雨 或 天 氣 潮 濕 而 出 現 故 障 ， 故 在 潮 濕 天 氣 或 間 歇 性 雨 天 的 日 子 ， 大

埔 民 政 處 會 關 閉 L E D 屏 幕。早 前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通 知 機 電 工 程 署 (“ 機 電 署 ” )需
要 進 行 全 面 檢 查 及 維 修 ， 機 電 署 曾 檢 視 有 關 電 腦 及 L E D 屏 幕 ， 並 準 備 在 2 0 2 1
年 1 0 月 進 行 檢 查 及 維 修 工 作 。 有 關 L E D 屏 幕 的 查 詢 及 投 訴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已 就

有 關 事 宜 回 覆 市 民 。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， L E D 屏 幕 已 使 用 多 年，機 電 署 仍 會 按 照 合 約 提 供 維 修 及 保 養 服

務 ， 並 會 在 2 0 2 1 年 1 0 月 進 行 較 大 型 的 檢 查 及 維 修 。 他 認 為 可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討

論 及 考 慮 是 否 保 留 L E D 屏 幕 的 事 宜 。  

 
2 5 .  有 成 員 詢 問 機 電 署 的 維 修 及 保 養 的 合 約 為 期 多 久，並 認 為 L E D 屏 幕 的 功 效

不 大 ， 為 了 避 免 騷 擾 附 近 民 居 ， 廣 播 聲 量 不 能 太 大 ， 觀 看 屏 幕 的 市 民 因 而 未 必

了 解 屏 幕 所 播 放 的 內 容，再 加 上 L E D 屏 幕 亦 涉 及 維 修 保 養 的 開 支，故 認 為 可 以

考 慮 拆 除 屏 幕 。  

 
2 6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表 示，維 修 L E D 屏 幕 的 費 用 會 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內 的 經 常 性 開 支

中 支 付，而 屏 幕 運 作 亦 涉 及 電 費。如 日 後 L E D 屏 幕 不 能 運 作，成 員 可 考 慮 拆 除

或 重 新 裝 置 屏 幕 。 現 今 市 民 可 透 過 流 動 電 話 及 電 視 等 不 同 渠 道 獲 取 即 時 政 府 最

新 資 訊 ， 較 少 市 民 會 於 L E D 屏 幕 前 駐 足 觀 看 屏 幕 播 放 的 政 府 宣 傳 片 。  

 
2 7 .  有 成 員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需 考 慮 長 遠 而 言 L E D 屏 幕 保 留 或 移 除 的 問 題，並 認 為

移 除 屏 幕 是 較 簡 單 的 做 法 ， 亦 不 會 衍 生 額 外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

 
2 8 .  葉 麗 莎 女 士 補 充，每 個 財 政 年 度 L E D 屏 幕 的 保 養 及 其 他 開 支 約 為 3 0 萬 元。 

 
2 9 .  主 席 表 示，L E D 屏 幕 的 畫 面 分 為 3 個 部 分，置 頂 為 香 港 天 文 台 的 天 氣 報 告，

中 間 為 L E D 屏 幕 節 目 內 容 ， 而 下 方 則 以 走 字 方 式 播 放 香 港 電 台 提 供 的 新 聞 資

訊 。 早 前 曾 有 市 民 投 訴 L E D 屏 幕 未 能 如 常 顯 示 天 氣 報 告 及 L E D 屏 幕 節 目 ，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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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字 播 放 的 新 聞 資 訊 突 然 定 格 ， 有 關 畫 面 停 頓 了 一 段 較 長 時 間 ， 故 有 市 民 就 有

關 事 宜 投 訴。他 認 為 L E D 屏 幕 偶 爾 會 發 生 故 障 的 情 況，故 希 望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情

況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會 因 天 雨 緣 故 而 關 閉 屏 幕 ， 而 每 年 亦 需 花 費 約 3 0 萬 元 進 行 保

養。他 建 議 有 關 大 埔 社 區 中 心 L E D 屏 幕 保 留 或 拆 除 的 問 題，成 員 可 先 了 解 有 關

事 宜 ， 並 留 待 在 下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作 詳 細 討 論 。  

 
3 0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 V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大 埔 區 內 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F M  1 2 / 2 0 2 1 號 )  

 
3 1 .  丘 雲 波 先 生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因 應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的 最 新 情 況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 康 文

署 ” ) 會 視 乎 疫 情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以 及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 規 定 及 指

示 ) (業 務 及 處 所 )規 例 》(第 5 9 9 F 章 )下 的 規 定，適 時 檢 視 康 體 設 施 的

開 放 安 排。 根 據 最 新 的 指 示，康 文 署 已 於 2 0 2 1 年 8 月 1 9 日 重 新 開

放 公 眾 游 泳 池 內 的 嬉 水 池 。  

( i i )  有 關 大 埔 區 康 體 設 施 在 2 0 2 1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使 用 情 況 已 臚 列 在 文

件 W G F M  1 2 / 2 0 2 1 號 的 附 件 一 ， 供 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區 合 約 服 務 承 辦 商 評 估、場 地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則 分 別 臚 列 在 文

件 W G F M  1 2 / 2 0 2 1 號 的 附 件 二 及 附 件 三 ， 供 成 員 參 閱 。  

( i v )  在 2 0 2 1 年 5 月 至 6 月 ， 康 文 署 在 大 埔 區 種 植 了 7 棵 喬 木 、 1 7  3 2 5
棵 灌 木 及 1  9 0 0 棵 鋪 地 性 植 物 ， 有 關 綠 化 工 程 的 資 料 可 參 閱 文 件 的

附 件 四 。  

( v )  早 前 康 文 署 已 收 集 成 員 對 選 取 2 0 2 2 -2 3 年 度 在 區 內 進 行 公 共 遊 樂 空

間 改 造 工 程 的 場 地 的 意 見。 在 考 慮 各 因 素 及 參 考 成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康

文 署 選 取 了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– 感 官 兒 童 遊 樂 場 及 元 洲 仔 公 園 ， 作 為

2 0 2 2 -2 3 年 度 推 行 改 造 工 程 的 場 地 ， 請 成 員 備 悉 。  

 
3 2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意 見 ，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V.  其 他 事 項  

 
3 3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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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3 4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3 5 .  會 議 於 下 午 1 2 時 5 4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1 年 1 0 月  


